刑事準備程序書狀

案號及股別  111年度參模訴字第4號  雲股
被      告  袁志宏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蘇若龍  律師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102號4樓之4
                    電話：04-2229-7089

上列被告因被訴貪污治罪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參模訴字第4號)，現由  鈞院審理中，茲依國民法官法第54條規定提出準備程序書狀事：

一、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起訴事實，認罪與否及對起訴書事實爭執或不爭執之陳述：

(一)認罪與否：

    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被告袁志宏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被告袁志宏否認犯罪。

(二)答辯要旨：
1、陳昌政於99年至100年間擔任台中市政府公務系統承辦人期間，對於當時維護廠商即長技公司，時常協調解決問題，並指導被告袁志宏如何處理公務作業流程，被告袁志宏至為感謝，而以其所得獎金10萬元交付予陳昌政表達謝意，被告袁志宏並未再向長技公司請款。
 2、被告袁志宏就行賄張文漢 30萬元部分，已於偵查期間自首供出，且已詳述另有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之經過，經檢察官調查後，僅認定就張文漢部分涉有行賄犯刑，並考量自首事實，而以103年度偵字第3154 號予以緩起訴在案，顯見被告袁志宏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並非行賄；且若被告袁志宏亦有行賄陳昌政 之犯行，並無刻意隱暪之必要。
 3、張文漢交付本案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予被告袁志宏時，並無約定日後如何返還；且陳昌政與被告袁志宏乃是臨時相約在臺北火車站取回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被告袁志宏並無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之必要，因此被告袁志宏交付予陳昌政之10萬元，與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無關，並非行賄。
 4、倘認被告袁志宏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亦因被告袁志宏已於偵查中詳述另有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之經過，應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在偵查中自白之規定，請准減輕或免除其刑。
 9、又倘認被告袁志宏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揆諸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犯上開罪名，情節輕微，而其交付之財物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減輕其刑，則袁志宏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雖不符合上開規定，然其係因袁志宏為表達感謝而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金額亦屬不高，應屬情節輕微，且袁志宏係屬員工，畢竟身不由己，應屬具有特殊原因與環境，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三)不爭執事項：
 1、陳昌政、張文漢與袁志宏之身分及職務
 (1)陳昌政為臺中市政府行政處資訊科約聘人員，自民國99年1月1日起擔任約聘分析師職務，負責公文系統、電子郵件、員工入口網等資訊系統維護相關工作，並為登中市政府於101年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文整合系統建置案」採購案（以下稱本採購案）之工作小組成員，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2)張文漢（因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嫌，業經本署檢察官另以103年度偵字第3154號提起公訴）同為臺中市政府行政處資訊科約聘人員，擔任聘用規劃師乙職，並為本採購案之主辦人，也是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3)袁志宏係長技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技公司)之業務經理，負責長技公司參與本採購案之投標及後續履約相關業務。

 2、陳昌政、張文漢於本採購案之職務及應遵守規範

 (1)臺中市政府辦理本採購案，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採限制性招標並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預算金額新臺幣(下同)1599萬元。張文漢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第1項規定，簽奉市長核可由陳昌政等人擔任本採購案工作小組成員。
 (2)又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及「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規定，採購案工作小組成員，負有依據採購案評選項目或採購評選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提供之資料擬具初審意見，以協助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與評選有關作業之法定職務。另據「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3條第1項規定，參與評選工作之人員對於受評廠商之資料，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分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陳昌政與張文漢，均不得於開標前洩漏投標廠商相關資料，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結果。
 3、陳昌政、袁志宏於本案所為之行為
    袁志宏為使長技公司順利得標本採購案，乃於審標期間向長技公司負青人趙裕仁(因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業經本署檢察官另案緩起訴處分)表示，本採購標案有4家廠商競標，能否順利得標不甚明朗，因此與趙裕仁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張文漢，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賄賂之犯意聯絡，由袁志宏電詢張文漢，要求其將本採購案參與競標之都風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都風公司)、智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智翼公司)、康巨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巨公司)等廠商之徵求服務建議書提供袁志宏參考，以便修正長技公司之簡報資料，經張文漢同意後，即於本採購案招標期間，即資格標開標後(101年8月30日)評選前之101年9月初某日，由張文漢在豪中市西屯區市政路583號「春水堂市政店」茶館，將都風公司、智翼公司、康巨公司等廠商之徵求服務建議書交付予長技公司袁志宏，張文漢並與袁志宏達成期約30萬元賄賂之合意。而陳昌政嗣後受張文漢之託，利用北上出差的機會，與袁志宏約定於該採購案同年9月12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前某日在臺北火車站碰面，由陳昌政取回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並带回臺中市政府交還張文漢。嗣長技公司因得以事前觀覽其他投標廠商之投標内容，而於同年9月14日本採購案第二次評選委員會議廠商簡報後，經評選為優勝廠商，並於101年9月25日經議價程序以1510萬元順利得標本採購案。之後袁志宏於同年11月底某日至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99號文心樓15樓臺中市政府行政處資訊科辦公室，交付30萬元予張文漢收受，另接續將10萬元裝於紙袋內，在該辦公室茶水間親自交付予陳昌政，陳昌政予以收受。
 4、陳昌政於102年11月27日至法務部廉政署投案，並於偵查中主動繳回1萬元。
 5、袁志宏對於張文漢行賄部分，符合自首要件，

(四)爭執事項：
 1、陳昌政在本標案法定職務之内容為何？
 2、陳昌政在本案中之行為是否有違背其法定職務？

 3、倘若陳昌政有違反法定職務之行為，與其收受10萬元之間，是否具有對價關係？

 4、陳昌政是否具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

 5、袁志宏是否具有行賄陳昌政之主觀犯意？

 6、倘若陳昌政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是否該當第8條第2項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

 7、陳昌政收取10萬元之情狀，且於偵查中已主動繳回，是否另具有特殊原因與環境，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而有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

 8、倘若袁志宏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是否該當第11條第5項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

 9、袁志宏交付予陳昌政之財物僅有10萬元，是否另具有特殊原因與環境，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而有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
二、對檢察官聲請調查證據之證據能力及有無調查必要之意見：

(一)就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之「非供述證據」部分：

    均不爭執證據能力。
(二)就檢察官準備程序書(一)之「供述證據」部分：
 1、共同被告陳昌政、案外人張文漢之供述證據，對被告陳昌政而言，係屬審判外之陳述，並未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故均無證據能力。
 2、其餘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但均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

三、聲請調查之證據及其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一)請准傳喚證人趙裕仁到庭訊問。
    待證事實：

    是否知悉被告袁志宏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倘若知悉，是在何時知悉？如何知悉？證人有無要求被告袁志宏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被告袁志宏交付10萬元予陳昌政後，有無要求長技公司給付10萬元予被告袁志宏？

(二)請准傳喚證人張文漢到庭訊問。
    待證事實：

    證人交付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予被告袁志宏時，有無約定日後如何返還？證人是在何時請陳昌政與被告袁志宏相約在臺北火車站取回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為何會請陳昌政代為取回？
(三)請准以證人身分傳喚共同被告陳昌政到庭訊問。
    待證事實：

    陳昌政於99年至100年間擔任台中市政府公務系統承辦人期間，是否對於當時維護廠商即長技公司，時常協調解決問題，並指導被告袁志宏如何處理公務作業流程？被告袁志宏交付前述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予陳昌政時，有無表示會給陳昌政10萬元或任何利益？

四、聲請傳喚之證人及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
    上開三位證人，每人預期詰問所需之時間各為10分鐘。
五、對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意見：
    被告袁志宏所為並不該當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4項之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
    謹  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5    月   27    日
                        被      告

                        選任辯護人：蘇若龍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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